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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鑑於近期領有臺中市街頭藝人證相關團體於本市轄內觀光夜市附近及公園等處進行戶外火舞表演，為避免觀賞民眾因火舞表演燃燒致人命傷亡意外發生，臺中市政府特於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公告「戶外火舞表演」係屬易致火災之行為（臺中市政府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府授消預字第一○五○一二○二八一一號公告），並訂定「臺中市戶外火舞表演安全管理辦法（臺中市政府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五○一二三四○三號令）」；另為加強戶外火舞管理，特定本執行要點。
2、 相關法令及規定：
（1） 臺中市戶外火舞表演安全管理辦法。
（2） 消防法第十四條、第四十一條。
3、 受理流程說明：
（1） 申請人應檢附文件：
1、 戶外火舞表演申請書（附件一）。
2、 申請人及表演人員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或表演人員非中華民國國民者，應檢附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3、 申請人及表演人員之臺中市街頭藝人證影本。
4、 申請人之防火管理人證書影本。
5、 表演企劃書。
6、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
7、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
（2） 消防局：（核實審查資料）
1、 應於受理申請次日起十五日內會同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表演場地管理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實地勘查表演場所。
2、 實地勘查時，與會單位應填寫戶外火舞表演許可作業實地審查表（附件二）；另各大隊於表演期間，得派員至表演場地進行抽查。
3、 核實審查資料後，如予退件應一次告知相關法規及補正資料。
4、 經審查後核發許可書（附件三）。
4、 裁罰規定：臺中市政府已依消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以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府授消預字第一○五○一二○二八一一號公告戶外火舞表演屬本市易致火災行為，非經許可不得為之。請本局各救災救護大隊（分隊）加強宣導民眾週知，如經查獲違反臺中市戶外火舞表演安全管理辦法規定者，應填製舉發違反消防案件通知單，並檢附採證資料（談話筆錄及照相或錄影）移送本局據以依消防法第四十一條裁處，以維護公共安全。
5、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受理戶外火舞表演申請許可標準作業流程圖，詳如附件四。
6、 本作業執行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附件一
	戶外火舞表演申請書(範例)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表演場所名稱
	

	表演場所地址
	

	類別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簽名
或蓋章

	申請人
	
	
	
	
	

	表演期間(日期及時間)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年 月 日、年 月 日
每日表演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申請表演有效期限為三個月；每日表演時間亦請載明清楚】

	表演名稱及方式概述
	

	表演區域概述
	

	（份數視實際需求自訂）
相關文件
	檢附文件請於下方□內打勾：
□申請人及表演人員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或表演人員非中華民國國民者，應檢附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申請人及表演人員之臺中市街頭藝人證影本。（如附件    ）
□申請人之防火管理人證書影本。（如附件    ）
□表演企劃書。（如附件    ）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如附件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如附件    ）
□其他：

	此致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註：申請戶外火舞表演，應於表演活動開始二十日前，檢具相關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審查，經取得許可書後，始得為之。申請許可內容有變更時，應於表演活動七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辦理戶外火舞表演許可作業實地審查表
申請人：
表演名稱：                                        年   月   日
	項次
	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
	審查結果

	一
	書面資料是否依規定備妥
	1、 申請書。
2、 申請人及表演人員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或表演人員非中華民國國民者，應檢附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3、 申請人及表演人員之臺中市街頭藝人證影本。
4、 申請人之防火管理人證書影本。
5、 表演企劃書。
6、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
7、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影本。
（1）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2）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3） 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4） 表演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以上。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二
	表演企劃書審查
	1、 表演人員簡介、照片及類似表演之經驗。
2、 表演期間、內容、方式及表演道具與其材質。
3、 表演場所面積及表演區域。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三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審查（表演前規劃）
	1、 可能產生之危害分析評估。
2、 表演人員與觀眾之距離。
3、 表演區域平面、表演位置、表演動線、滅火器、防火毯、急救箱、表演道具、泡油區與滅火區位置、觀眾及安全維護員之概略位置及其他必要之現場簡圖。
4、 如不慎引起火災或人員燒燙傷之緊急應變機制。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四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審查（表演當日之安全整備）
	1、 確認工作人員任務、防護器材設備檢查（依許可內容設置十型乾粉滅火器、防火毯及急救箱）、緊急應變機制之應變重點及模擬演練、表演預演等事項。
2、 表演時，除表演人員進行演出外，應另編置至少一位安全維護人員於表演區域戒備。
3、 表演前對觀眾安全宣導之時機與內容。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五
	安全防護措施計畫審查（表演後之回復機制）
	確認火源熄滅，現場清理及防止復燃。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六
	表演區域安全查核
	1、 表演區域外緣五公尺內，應無外牆、植栽或緊鄰建築物，且上方不得有頂蓋遮蔽物或吊掛物件。
2、 表演區域與觀眾之距離，應維持五公尺以上。
3、 地面地板材質應為不可燃。但如上方鋪設防焰地毯時，不在此限。
4、 地面不得以木板、未具防焰性能地毯等易引發火災之材料裝飾。
5、 不得儲放公共危險物品或可燃性高壓氣體。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七
	表演道具
	表演道具所稱燃料、火布及火布載體，應符合下列規定：
1、 燃料應使用煤油或具同等閃火點以上燃料。
2、 火布應使用具有防火及吸附燃油功能之材質。
3、 火布載體應使用金屬材質，且不得因受熱或甩動等因素，造成火布、道具或器材脫落。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綜合審查結果
	

	申請人簽名
	
	表演場地
管理單位簽名
	

	審查人員簽名
	消防局：
文化局：
其他有關機關：


附件三
	戶外火舞表演許可書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核准機關文號：

	表演場地
名稱
	

	表演場地
地址
	

	類別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申請人
	
	
	
	

	表演人數
	共   人；名冊詳如附件。

	表演名稱及
方式概述
	

	表演期間
(日期及時間)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年 月 日、年 月 日
每日表演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表演區域
概述
	

	安全維護
人員
	

	安全防護
措施
	

	附件
	1、表演企劃書（核定本）。
2、安全防護措施計畫（核定本）。

	備註
	1、 許可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申請人應於表演活動7日前向消防局申請變更；消防局於受理前項變更申請時，應作成許可或不許可變更之處分。申請變更內容不涉表演場所或表演區域者，得免依第十條重新實地勘查。
2、 許可書之有效期限為三個月；期限屆滿十五日前，得檢附第五條第一項文件申請展延，展延期限為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3、 消防局於許可後，得於表演期間至表演場地進行抽查，申請人應配合，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4、 取得戶外火舞表演許可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消防局得撤銷或廢止許可，並禁止其表演：
（1）申請人之臺中市街頭藝人證或防火管理人證書未在有效期限內。
（2）表演人員之臺中市街頭藝人證未在有效期限內。
（3）申請人未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4）申請人或表演人員未依許可書所載內容表演。
（5）於許可表演期間內表演場地發生重大公安意外事故。
（6）戶外火舞表演違反本辦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機關首長）
附件四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受理戶外火舞表演申請許可標準作業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申請作業
於表演二十日前
受理申請日期應
核發作業
資料填寫  不齊全
各大隊於表演期間，得派員至表演場地進行抽查
消防局、文化局、當地消防大隊(分隊)及有關單位
副知

民眾提出申請
核准發許可書


消防局受理申請
會同文化局、表演場地管理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及申請人派員現場實地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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